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院总编：2018-52#
项目名称：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后勤服务中心

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招标人：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2018年8月
提      示
一、在签署投标文件和投标前，投标人须要阅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阅读过本招标文件，并知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投标人必须对其提交文件、证件、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三、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详细填写和编制投标文件。
四、招标人将按照本招标文件确定的时间、地点开标。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必须按时参加开标会议并签字确认，否则不作为中标候选单位推荐。上述人员须持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以备核查，否则核查不清责任自负。
五、招标人：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联系人：杨老师0515—68661002
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后勤服务中心屋面防水维修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
工程量及质量要求

（一）现状说明：后勤服务中心屋面、单向建筑找坡、表面层为细石砼覆盖保护层（部分已在表层做防水处理），女儿墙立面为卷材防水。目前大部漏水，墙面亦现渗漏。

（二）维修方案：清理表层粉质层和玻璃、垃圾，在补强细石砼基层上重做防水屋面。处理好基层、改做一道防水油膏，在四周墙体下方30公分处切槽压入防水卷材后补粉墙体，阴阳角卷材单独处理后整体铺设4mmSBS防水卷材。同时做好预留管道、设备、女儿墙等处的细部处理。

工程量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项目特征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1
	清底
	清除杂物、拆除原防水层
	㎡
	770
	
	

	2
	SBS防水
	处理好基层，设防水油膏一层，4mm厚SBS防水层一道
	㎡
	1100
	
	


备注：

1、材料进场时，须提供中标品牌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等相关资料，由学校组织验收，不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招标人有权拒收并停止施工。建筑材料进场后需经学校验收合格方可施工；施工过程必须按建设防水工程施工规范和程序精心组织，分工序报请学校验收，检查防水层是否完好，并做蓄水试验24小时。

2、清除杂物、杂草、铲除屋面起砂面层、清理基层（如风化、起砂需修补）、修整出水口、出水斗，精心保护原防水结构。垃圾及时清运出校园。

3、各投标人根据现场现场勘测情况（现场勘联系人：吴老师，0515-68661003），以投标人投标前现场勘测现场状况为准（学院提供的清单作为报价的基数，投标时不调整，施工中如超出此工作量，按照学校增项流程进行申报增项），结合自身实力和市场行情，对招标文件提供综合报价（单价和合价）。投标报价含为完成施工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人工费、材料费、运输费、上下力支费用、垃圾清运出校园的处理费用、管理费、税金、不可预见费用及投标所发生的费用等）。结算时数量可按实结算，单价不调整。
（三）质量要求

1、所使用材料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

2、防水材料卷材厚度≥4mm，具有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等，符合国家防水工程质量要求。

3、施工质量应符合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砼强度以试块强度和现场回弹结果为准）。防水质保期五年。

二、投标人须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与本次招标项目相关，具有建筑工程施工三级及三级以上资质证书或防水工程施工资质证书，专业施工人员上岗证书。

3.投标人报名和开标时必须携带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委托的就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盖单位公章）、建筑工程施工三级及三级以上资质证书或防水工程施工资质证书（复印件盖单位公章），专业施工人员上岗证书（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4.投标人未处于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没有因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三、招标内容及要求
1．招标内容：后勤服务中心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2．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3．预算金额：6.5万元。

四、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1.本项目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5000元，投标保证金必须使用银行本票形式，投标人未能按上述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将视其为不响应投标而予以拒绝。
2.投标保证金核验方式为：投标文件递交的同时，投标单位将本票直接提交给投标文件接收人员。未按上述要求提交保证金交款凭据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3.若中标，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与投标保证金金额一致), 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履约后无息退还；未中标单位于决标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无息退还）。
4.除不可抗力情况外，投标人发生下列任何情况之一，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数额的，投标人须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
（2）中标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签订合同；
（3）投标人提供的有关资料、资格证书被确认是不真实的；
（4）投标人被证明有妨碍其他人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合法权益的；
（5）投标人故意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明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或反映的。
5.招标结束后，招标人可组织有关部门对中标人进行实地考察，对所投产品的采购过程、运输过程等环节进行跟踪，一经发现中标人有虚假行为的，在投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围标、串标的，将取消中标资格，没收投标保证金，列入投标单位黑名单，情节严重的送司法部门。
6.履约保证金的退还：按合同要求供货并验收合格，供货期满后全额退还（无息）。
五、报名、招标文件发售、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1.报名、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18年8月4日—8月8日（9:00-11:00；15:00—17:30）；
地点：盐城市文港中路128号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研发中心大楼1001会议室。
联系人：杨老师 0515—68661002
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8月10日16时00分00秒；
3.开标时间：2018年8月10日16时00分00秒；
4.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盐城市文港中路128号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研发中心大楼1109会议室；

5.招标人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修改招标文件有权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日期，在此情况下，投标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投标人受制的截止日期均应以延长后新的截止日期为准。
注：本项目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须同时递交投标保证金交款凭据，本次投标保证金以银行本票形式（提供银行本票，谢绝其他形式）缴纳，开标前带至开标现场（详见投标保证金条款的相关规定）。
